关于2017扶持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的实施意见

各村（社区）、机关各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和桃江县现代特色产业园发展规划，集聚优势资源，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持续稳定农业生产发展，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根据修山镇农业产业发展特点，围绕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结合上级相关政策，经研究，决定对2017年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实施奖励扶持政策，具体政策如下：
一、奖励扶持对象
    各行政村、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符合标准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二、奖励扶持标准
    1、现代农业产业园。当年被认定为益阳市市级农业产业园，奖励1万元；晋升为益阳市级、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分别奖励2万元、3万元。
    2、农业利用“三资”。农业利用“三资”(外资按注册资本折算人民币)，农业投资总额且注册资本在1000～2000万元之间的，奖励2万元；超过2000万元的，奖励3万元。
    3、各类新型合作组织。年度新增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每家奖补0.2万元。新建合作农场每个奖补1万元。创建国家、省、市、县级示范各类新型合作组织的分别奖补1万元、0.5万元、0.4万元、0.2万元。新建村电商工作站每个奖补1万元，新增农产品自主注册商标每只奖补1000元，新增绿色食品每只奖补2000元、无公害农产品每只奖补1000元。
    4、项目配套规定。对当年新建的省、市、县级各类现代农业扶持建设项目，按项目规定需要镇级财政配套或奖补的，由部门提出奖补方案，报镇领导审议同意后予以拨付，最高不超过上级奖补额度。
    5、扶持高效设施农业或特色基地建设。新增流转且集体种植的高效设施蔬菜面积30亩以上的，以奖代补每亩200元，结算面积每年联合审定。在镇高效设施蔬菜、水果、养殖示范基地范围内新建钢架大棚、防虫网的，市、镇、农户各负担总费用的1/3。对村集体经营种植，推进土壤改良种植绿肥的土地且面积达到200亩的，给予适当以奖代补。
    6、购置自走式半喂入联合收割机（稻收用），每台补贴1万元；购置自走式全喂入联合收割机（麦收用），每台补贴0.5万元；购置水稻育秧播种机的每套补0.2万元，育秧硬盘每只补贴1元，对实施工厂化育秧的按每亩0.1万元进行奖励，对商品化育秧的秧田按每亩0.02万元进行奖励；新购置大中拖55马力以上的，每台补0.1万元；购置谷物烘干机(6～30吨) 每台补贴0.2万元；购置六行乘坐式高速插秧机每台补0.3万元，秸秆还田机每台补0.02万元，小麦条播机每台补0.08万元，喷杆式植保机每台补0.3万元，微孔增氧机每台补0.02万元；农机库规范管理每个奖补0.3万元。
    7、列入政府河道疏浚规划的，按市验收核准数量，每立方镇配套补贴1-2元。
    8、新建板渠，规格在70㎝以上的每米补贴10元，管渠在ф45㎝以上的每米补贴10元（镇统一规划建设的不计入）。
    9、农村不安全桥梁及新改建排涝站经验收通过后，按审定价扣除上级补贴后，进行以奖代补；泵站、不安全桥梁维修按造价的50%以奖代补；新建泵站接电费用按镇、村二级各半负担。
    10、鼓励各村积极开展畜禽养殖环境综合整治，对当年关停或治理达标养殖场（户）通过市镇验收的按500元 /户给予所在村作为工作经费奖励；对未经审批新增养殖或关停后复养及其它畜禽养殖三年规划数据库外的养殖户不予奖励，并对新增或关停后复养的在核定奖励基数中扣除相应补贴资金。对农业无害化消纳利用畜禽粪便的所在村按使用量给予以奖代补。对各村符合区域内生态循环、合理利用、设施规范的项目建设完成后除上级补贴资金外，其余由镇级进行补贴。对当年创建市级以上畜禽养殖规范化项目的奖补100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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